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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7]2025年春节慰问部队物资采购项目初步需求方案
【注：下列内容为采购需求调查前期暂定方案，最终采购需求以项目正式招标公告中的招标文件为准】












一、项目概况（采购标的）
1.1本项目为2025年春节慰问部队物资采购项目。 
1.2投标人所提供产品应为生产厂家的正规合格产品，所有产品均为全新原厂原包装（未经使用和非展览会展示样品设备，外观无刮、碰痕迹，并有下列明显标记：名称、品牌型号、制造商标识、产地、出厂日期、出产序列号等），不接受改装改配产品。货物的制造标准及技术规范等有关资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货物的电气、设备仪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噪音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货物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安装调试各项指标符合技术参数要求且须通过质检计量部门的检验。若投标人所投产品国家有强制性要求认证的，则投标人应提供通过认证的产品进行投标。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如因产品违反国家相关规定而产生的纠纷和责任，均由投标人负全责。若因此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投标人还要负赔偿责任。 
1.3投标人应按正规销售渠道供货，保证采购人能享受原厂或原厂认可的售后维修机构的售后服务。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投标人提供的产品中如有配套使用的相关软件，必须是正版的、合法的。
1.4投标人须保障采购人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此方面指控均与采购人无关，投标人应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费用和后果；若采购人因此而遭致损失的，投标人应赔偿该损失。
1.5投标人的报价应是包含货物所涉及的有关项目的所有费用，包括：所有货物及服务的价格、包装、人工、机械、运输、装卸（指装卸至指定地点）、安装、维护、售后服务、知识产权、专利、技术资料及培训、备品备件、检测费、验收及税金等一切完成交易所需费用以及企业利润、所涉及各种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4]2025年春节慰问部队物资采购项目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序号1：纯钛保温杯  
[bookmark: OLE_LINK10]数量：10168个 
[bookmark: OLE_LINK1]参考单价（元）：300  
合计金额（元）：3050400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7]★1.所投产品需符合相关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1)执行标准：QB/T 5612-2021；(2)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GB 4806.9-2023；
[bookmark: OLE_LINK5]★2.杯体容量：450ml≤杯体容量≤530ml；
★3.杯体外胆、内胆、杯盖、材质：99.5%及以上纯度Ti钛材；
4.保温杯工艺：纯钛一体成型；
5.旋塞材质：聚丙烯（PP)；
[bookmark: OLE_LINK22]★6.密封圈材质：食品级硅橡胶；
7.壶盖功能要求：抗菌率≥95%、可当茶杯使用；
8.便捷壶套要求：布质，可拆卸，背带长短可调节；
[bookmark: OLE_LINK33]9.硅橡胶件耐热水：硅橡胶件不应发黏，外观应无明显变化，同时产品应符合密封性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6]10.功能要求:带茶隔或茶漏；
11.杯体重量(克):≥200克；
12.保温性能：12小时以上长效保温，保温效能要求保温6h≥75℃；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13.杯体化学成分:符合国家标准GB/T3620.1-2016要求（绝对不能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物质成分，内胆 Fe(铁)%≤0.25，C(碳)%≤0.10，0(氧)%≤0.20；N(氮)%≤0.03，Ti(钛)%≥99.5）；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24]★14.硅橡胶件卫生指标：符合GB4806.11-2016标准，总迁移量10%乙醇mg/d㎡≤10，高锰酸钾消mg/kg≤10，耗量重金属(以Pb计)mg/kg≤1）；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6]★15.塑料件卫生指标：符合GB 4806.7-2023标准，总迁移量10%乙醇mg/d㎡≤10，高锰酸钾消mg/kg≤10，耗量重金属(以Pb计)mg/kg≤1）；
★16.内胆卫生指标：符合GB 4806.9-2023标准，As(砷)mg/kg≤≤0.002 ，Cd(镉)mg/kg≤0.01，Pb(铅)mg/kg≤0.01）。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序号2：桑蚕被  
[bookmark: OLE_LINK35]数量：1574套
参考单价（元）：1200 
合计金额（元）：1888800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执行标准号：GB/T 24252-2019；
★基本安全技术要求类别：GB 18401-2010  A类。
[bookmark: OLE_LINK18]一、面料信息
1.面料成分：100%棉；
[bookmark: OLE_LINK8]2.面料支数：≥100S*60S，经纱支数不低于 100 支，纬纱支数不低于60支；
[bookmark: OLE_LINK9]3.纱支密度：经密≥230根/英寸，纬密≥125根/英寸；
[bookmark: OLE_LINK11]4.规格：220cm*240cm（允许±1%）；
5.内在质量要求：
★（1）甲醛含量/(mg/kg)≤20；
★（2）pH 值：4.0~7.5；
★（3）染色牢度：
耐水（变色、沾色）：≥3级；
耐酸汗渍(变色、沾色)：≥3级；
耐碱汗渍(变色、沾色) ：≥3级；
耐干摩擦：≥4级；
[bookmark: OLE_LINK13]耐唾液(变色、沾色)：≥4级；
★（4）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c/(mg/kg) ：禁用；
★（5）异味：无。
二、填充物信息
1.纤维含量：100%桑蚕丝；
2.丝绵长度：长丝绵；
2.填充克重：≥1500g；
3.含油率：≤1.8%；
4.回潮率：≤12%；
5.残胶率：≤7.0%；
6.含杂率：≤0.5%；
7.荧光增白剂：不得检出；
8.填充物均匀程度：厚薄差异率不大于25.0%。
三、工艺及包装
工艺：嵌线包边，绗缝定位；
包装：提花牛津布包装。

序号3：冲锋衣①
数量：1070套
参考单价（元）：799
合计金额（元）：854930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1.面料成分：100% 聚酯纤维（膜除外）；
2.面料防泼水等级（依据GB/T 4745-2012的检测标准）：洗前≥ 4 级；
3.面料透湿率（依据GB/T 12704.2-2009 方法B的检测标准）：洗前：≥9350 g/(㎡·24h) ， 洗后：≥9700 g/(㎡·24h)；
4.面料静水压（依据GB/T 4744-2013的检测标准）：洗前：≥9592 mmH2O，洗后：≥10204 mmH2O ；
5.里料成分：100%聚酯纤维；
6.内胆面料成分：100%锦纶；
7.内胆填充类型：白鹅绒或白鸭绒；
8.绒子含量：≥90%。

[bookmark: OLE_LINK38]


序号4：冲锋衣②
数量：3188套
参考单价（元）：499
合计金额（元）：1590812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一、面料信息
1.面料成分：100% 聚酯纤维（膜除外）；
2.面料防泼水等级（依据GB/T 4745-2012的检测标准）：洗前≥ 4 级；
3.面料透湿率（依据GB/T 12704.2-2009 方法B的检测标准）：洗前：≥9350 g/(㎡·24h) ， 洗后：≥9700 g/(㎡·24h)；
4.面料静水压（依据GB/T 4744-2013的检测标准）：洗前：≥9592 mmH2O，洗后：≥10204 mmH2O；
5.里料成分：100%聚酯纤维。


[bookmark: OLE_LINK39]



序号5：行李箱
数量：1923个
参考单价（元）：499
合计金额（元）：959577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1.尺寸：20寸；
2.箱包硬度：硬；
3.闭合方式：卡扣；
4.防水程度：防泼水；
5.拉杆种类：双杆，拉杆节数：三节；
6.箱提把：双把手；
7.轮子种类：万向轮；
8.滚轮数量：4个万向轮+8个滚轮，360度静音双轮；
9.锁具类型：TSA密码锁（具备卡扣功能）；
10.主面料材质：采用PC；
11.颜色:黑色；
12.产品要求：符合 QB/T2155-2018《旅行箱包》标准。


[bookmark: OLE_LINK40]序号6：双肩包
数量：10306个
参考单价（元）：100
合计金额（元）：1030600
[bookmark: OLE_LINK41]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1.材质:600D*600D聚酯纤维面料；
2.里料材质：100%聚酯纤维；
3.肩带样式：双根；
4.箱包硬度：软；
5.防水程度：防泼水；
[bookmark: OLE_LINK14]6.尺寸：35cm*18cm*48cm（±1cm）；
7.闭合方式：双向拉链；
8.其他：蜂窝网状弹性涤棉通风背垫，减负肩带，可调节，独立电脑仓（至少可兼容16英寸电脑）；
9.侧面高密度三明治网纱；
10.产品要求：符合QB/T 1333-2018《背提包》的标准。

[bookmark: OLE_LINK42]

序号7：运动鞋
数量：1294双
参考单价（元）：499
合计金额（元）：645706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1.适用季节：四季通用；
2.鞋底材料：橡胶；
3.功能：减震、耐磨、防滑、回弹、支撑；
4.鞋帮高度：低帮；
5.鞋面材质：织网面（100%聚酯纤维）；
6.闭合方式：系带、有舌翼设计；
★7.产品要求：符合GB 25038—2024《鞋类通用安全要求》的标准。

[bookmark: OLE_LINK43]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6]序号8：蓝牙耳机
数量：971副
[bookmark: OLE_LINK25]参考单价（元）：799
合计金额（元）：775829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1.连接方式：真无线，蓝牙；
2.发声原理：动圈；
3.动圈单元：10mm及以上的动圈单元；
4.续航时间≥单次6小时；
5.支持AI降噪；
6.蓝牙版本≥5.2；
[bookmark: OLE_LINK49]7.音频编码格式：支持 LHDC或LDAC或aptX；
8.接口：Type-C接口，支持快充；
9.防水防尘等级≥IP54；
10.麦克风：有；
11.电池类型：锂电池；
13.佩戴方式：耳挂式或耳夹式或入耳式；
★14.具备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bookmark: OLE_LINK7]序号9：电子阅读器
数量：248台
参考单价（元）：799
合计金额（元）：198152
初步技术和服务要求：
1.屏幕尺寸：≥6英寸，分辨率：≥250ppi；
2.运存/存储：≥2G+32GB；
3.手写功能：电磁；
4.电池容量：≥1800mAh；
5.屏幕类型：纯平、电子墨水屏；
6.处理器：≥4核；
7.音频接口：TYPE-C； 
8.格式支持：支持EPUB、PDF、TXT、DOC、DOCX、PPT、PPTX、JPG、PNG等格式；
9.系统：支持开放系统；
★10.具备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2025年春节慰问部队物资采购项目初步商务要求
三、商务要求（以“★”标示的内容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序号
	参数性质
	类型
	要求

	1
	★
	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起30天内完成交货。

	2
	★
	交货地点
	[bookmark: OLE_LINK29]本项目桑蚕被（预计送往南京）、冲锋衣①（预计送往宁波、南京、三亚、福建省内）、其他货物（预计送往福建省内），以上预计28处，后期根据项目分包明确预计点数量，最终情况以采购人实际交货安排为准。

	3
	★
	交货条件
	经接收单位验收合格并交付。

	4
	★
	是否邀请投标人验收
	不邀请投标人验收

	5
	★
	履约验收方式
	1、期次1，说明：预计交付地点有   处，由每处接收主体进行验收，所有货物按现行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合同有关部分内容进行验收。其他具体验收见下文验收要求。

	6
	★
	合同支付方式
	1、货物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并验收合格，采购人收到全额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00%

	7
	★
	履约保证金
	不缴纳
缴纳方式：无


其他商务要求
★（一）整体项目的其他商务要求
1、质量要求
1.1.中标人承诺绝不降低采购货物的质量标准和档次，并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是原厂原装，未经拆封、品质优良的产品。所提供的货物质量等级、生产、技术标准均符合国家行业的规范和安全质量标准，如有违反规定，中标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bookmark: _GoBack]1.2.本项目产品质保期不得低于12个月，质保期（保质期）从货物签收并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除非采购人另有要求，质保期（保质期）内的服务均为上门服务（调换、维修等），费用含在本次报价内。
1.3.全部货物生产完成后中标人应自行完成自检工作，并在送货时递交自检报告。
1.4.中标人备货完成后，采购人可对部分产品进行随机抽检（根据采购人需要可以选择出厂检验或到货检验环节组织检验）。抽检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对中标人提交的样品和交付的货物依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如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或样品与交付的货物严重不符，则认定为中标人虚假响应，货物不予签收，中标人按中标金额的2倍金额进行赔偿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因产品质量问题对使用者或采购人产生名誉或财产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有权利对该损失进行追加赔偿。
2、供货要求
2.1.中标人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向指定的单位、货品数量及地点分别配送。随货提供注明货物名称、单位、数量、售价及总金额的商品送货清单（三联单），作为采购人分配货物的核实凭证，具体数量以现场核发签字为准。供货物涉及的一切费用（货物、运输、搬运、调换等费用，以及其它原因应支付的税金和应缴的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
2.2.中标人须委派合法运送人员负责货运工作，配送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礼貌在配送过程中不得与采购人相关人员发生恶意争执，要以认真友好、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进行配送服务。
2.3.中标人负责全部货物的运输，包括运输过程中的中转和货到现场前的保管。若在发放或配送等过程中出现外包装或内包装损坏情况，需及时更换、调整等，不得耽误整体实施进度，若出现因中标人导致供货不及时或影响供货进度的情况，则要求赔偿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上述产生的费用均含在本次报价内。
2.4投标人应保障对履约过程中涉及一切应当保密的工作，均服从采购人安排。中标人对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2.5中标人提供运输保障方案，包括运输方式，运输车辆安排、配送损坏更换调整、运输时间安排以及运输风险控制方案等内容。方案须经采购人确认。
2.6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在验收合格之前的一切运输在途、仓储、保管等过程中的毁损灭失风险，均由中标人承担。
3、售后服务
3.1.实行国家三包政策。包修、包退和包换。中标人对质量不合格、服装不合体的货物负责包修、包换到位，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包装、运输等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3.2.质保期内服务要求：质保期内，中标人应处理因质量出现的问题。产品质保期不得低于原厂同类产品质保期，质保期内的服务均为上门服务（费用含入报价）。中标人应处理因质量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更换。在产品发生问题时，需承诺半小时内响应并提出解决措施，2小时内解决问题，上述产生的费用均含在本次报价内。
3.3.质保期外服务要求：中标人应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具有产品质量风险防控措施。投标文件中应提供质保期外标准服务承诺，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响应期限、效率等内容。未按照要求提供质保期外标准服务承诺的视为无效投标。
4、验收要求
4.1所配送货物交货时应按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进行包装，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中标人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由中标人负责。
4.2由每个接收单位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和采购计划，对每批次货物进行验收。中标人应有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沟通协调验收事宜。所有物资当面验收，按照有关质量要求、采购文件及投标文件承诺，接收单位验收人员现场核对商品品名、品牌、规格、数量、质量等，验收无误后，双方在物资配送相关单据上签字或盖章确认。中标人在对接收单位进行配送时需提前告知采购人配送安排，采购人对配送安排中配送情况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监督。当面验收的结果，不作为中标人主张其他隐蔽质量问题或瑕疵的豁免事由，因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存在需要通过检验、检测等方式发现或其他无法即时发现的质量问题或瑕疵的，中标人应当按照有关质量责任的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的方式承担责任。
4.3品种、质量、规格、包装等不符合要求的，中标人无条件予以换货；数量不足的，中标人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无条件及时补足。上述行为构成违约的，还需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验收时，接收人与中标人就货物质量有争议时，在双方共同见证下，封存全部或部分货物，由采购人将样品送至质量检验中心进行质量检验。检验费用一律由中标人承担，检验结果不合格中标人还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4.4如发现中标人合同履行过程中严重违约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追究相关责任。
4.5中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提出的异议后3天内给予答复，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并负责实施。
5、违约责任与合同解除条件
5.1.中标人提供的商品质量、数量达不到采购人规定标准，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如因中标人质量不合格的商品，造成不适症状，中标人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同时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合同且有权要求中标人退还已支付全部款项，并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款额20%的违约金；
5.2.中标人不能按时组织供货且事先没有和采购人协商，造成采购人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属中标人主观因素的，视为违约，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合同；且有权要求中标人退还已支付全部款项，并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款额20%的违约金；逾期供货的，按照合同总款额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已付款项（如有），并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
5.3.中标人如有调换产品，降低产品等级标准或提供存在质量缺陷产品，以少充多，以劣充优，以假充真，串通、贿赂或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违约行为的，采购人有权拒付当批货款，若二次出现同类情况，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合同且有权要求中标人退还已支付全部款项，并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款额20%的违约金；
5.4.若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符合采购人的要求，中标人应及时调整直至符合。若经协商调整，中标人仍然无法在采购人需要的时限内达到采购人要求或拒不予以更换、补足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中标人应当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款额20%的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
5.5.中标人如果将合同业务转包、分包他人，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对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5.6.中标人不得提前终止合同，若中标人提前终止合同或非因不可抗力停止供货，又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采购人有权无条件终止合同且有权要求中标人退还已支付全部款项，并有权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总款额20%的违约金。
5.7.因中标人不履行或未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而产生的采购人为主张权利所负担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公告费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5.8.在明确违约责任后，中标人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书起七天内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等。
5.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投标人须自行遵守。
四、其他事项
1、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2、其他：
（1）本项目不允许中标人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转包，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视为中标人违约；中标人违约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的，需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2）本招标文件未明确的其他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3）中标人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过程中造成合同双方或任何第三方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或法律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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